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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收购事项的 

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披露了《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秦皇岛市清青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3）。2018年 6月 25 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发出《关于对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事

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717 号），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披露上述

问询函全文内容（公告编号：2018-035）。公司按照问询函要求于 2018 年 7月 3

日对问询函相关事项予以了回复并对外披露了《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收购事项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 

2018 年 7 月 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发出了《关于对北京

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事项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735号），

问询函全文披露如下：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3 日，你公司披露了回复本所对公司收购事项问询函的公告，

针对公司回复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有关规

定，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如下事项。 

一、关于清青环保自成立至今的历次增资及股权变动情况的回复内容显示，

2017年 6月 20日，鞍山市瑞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将其对清青环保的 11.85%股权

以 600万元转让给北京黑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折合标的资产估值为 5063万元，



而本次标的资产估值为 3.2亿元，一年时间标的资产估值是去年同期的 6.3倍。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17 年 6 月至今，标的资产估值大幅上涨的原因；（2）

本次收购是否存在不合理高溢价收购的情形。 

二、关于清青环保自成立至今的历次增资及股权变动情况的回复内容显示，

2017 年 1 月 4 日，清青环保注册资本由 6000 万元变更为 2008 万元，由股东李

怀臣减少出资 3992 万元，本次减少的 3992 万元为股东李怀臣于 2012 年 1 月以

无形资产（五项非专利技术）评估作价的出资额，减资后，此五项专利技术的所

有权仍为清青环保所有；股东李怀臣前述以非专利技术认缴的全部出资 3992 万

元随同前述减资同时作全额减值账务处理，之前年度计提的摊销全额冲回。请公

司补充披露：（1）2017 年 1 月减少注册资本的目的；（2）李怀臣作为出资的五

项非专利技术的主要内容，减资后仍为清青环保所有的理由；（3）出资的 3992

万元之前年度计提的推销全额冲回对 2017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在计算标的资产

市盈率时是否已考虑剔除。 

请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所有问题回复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4 日前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8 年 7 月 10 日前对相

关事项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3日 


